
证券代码：300210         证券简称：森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2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供方”）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网站披露了《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中标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3-024），公司获得吉林市“城市清雪、环卫、市政设

施维护、绿化所需设备”投资采购与回购项目中标。2013 年 4 月 8 日晚，公司

正式收到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需方”、“交易对方”）

发出的编号为 GZZB-B13012 的《中标通知书》。2013 年 5 月 7 日，公司与吉林

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设备（货物）投资采购合同》，合同暂估

金额为人民币 13,544 万元。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在供、需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加盖双方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本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需方 2016 年付清

最后一期货款及利息止。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本合同价款 13,544 万元为投资采购暂估价，其中：供方自有设备（货

物）价格须经市财政局、市公用局、需方共同确定；供方非自有设备（货物）的

采购须依法招标确定，且须经市财政局、市公用局、需方共同确定设备（货物）

采购招标栏标价。最终合同价款以按此原则确定价款后签订补充协议为准。 

（2）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政府行为影响造成的风险。 

（3）本合同存在公司违反合同条款支付违约金、停止结算、终止合作的风

险。 



（4）、合同中规定，需方在接受全部货物后支付 30%货款外，余款及利息分

三年付清，由于回款期限较长，存在回款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合同当事人介绍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合同交易对方为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吉林市政府直属的

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经营相关国有资产的国有独资法人实体。注册地为吉林

市高新区恒山西路 108 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84,544 万元，法定代表人孙壮。是

专职从事城市建设项目的融资、投资及建设管理，并以控股或参股的形式参与相

关国有资产的经营。 

2、 交易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 

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未曾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城市清雪、环卫、市政设施维护、绿化所需设备”投资采购与回购项

目系吉林市政府行为，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设备（货物）投资采购合同 

2、合同签署时间：2013 年 5 月 7 日 

3、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在供、需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

加盖双方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4、合同价格：暂估价人民币（大写）：壹亿叁仟伍佰肆拾肆万元，（小写）

￥:  13544 万元。 

5、交货时间：公司生产的市政设备在 5 月份具备供货条件，具体供货日期

需方在 5 月份内确定，提前 3 天通知供方，供方在 3 天内完成供货；环卫设备、

绿化设备、清雪设备在 6 月 10 日前完成供货。 

6、结算方式：供方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吉林省公路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供货与

结算；需方在合同标的全部供货完成后分四次支付货款。第一次付款支付时点为

全部供货完成后支付货款的 30%，后满 1 年付货款的 20%，满 2 年付货款的 20%、

满 3 年付剩余货款的 30%，三年支付完毕。 



7、利率、利息：供方所投资款项自供方将所有设备（货物）交付需方且经

相关部门验收合格之日起计息，按未付回购款项年利率 6.6%计息，回购期间利

息随各次回购款支付，总货款 20%设备质保金部分一年保质期内不计息。 

8、合同履行期限：本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需方 2016 年付清最

后一期货款及利息止。 

9、违约责任 

如果需方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需方因供方违约而按合同约定采

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需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供方发出书面通

知，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1）如果供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限期或需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

全部设备（货物）和服务。 

（2）如果供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 

（3）如果供方在本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采取了任何“不正当竞争行为”，

危害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需方的合法权益。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同金额约占公司（母公司）2012 年全年营业收入 50%以上。根据

合同的供货进度，预计将对公司 2013 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本次合同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 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承诺将及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公司与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货

物）投资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5 月 7 日 




